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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82      证券简称：北部湾港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077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 

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北部湾港”）于

2019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公司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港集团”）发来的《关于股份协议转让的告知

函》，获悉北港集团与公司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中海码头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签署了《广西北

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关于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份转让

协议”），北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92,518,231 股股份（占公

司总股本的 5.66%）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上海中海码

头（本事项以下简称“本次协议转让”）。本次协议转让的价格

为人民币 8.64 元/股，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799,357,515.84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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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转让方基本情况 
公司名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注册地 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33 号港务大厦 30-32 楼 

注册资本 229,266.97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 周小溪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91450000799701739W 

经营范围 

港口建设和经营管理；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；股权投资与运营管理；

铁路运输；道路运输；房屋租赁；船舶代理业务；房地产开发。（依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主要股东 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广西

区国资委”）持股 100% 

北港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受让方基本情况 
公司名称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

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58 号 4 层 402 室 

注册资本 748,560.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 张为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913101096711782134 

经营范围 

投资管理，货物仓储（除危险化学品），机械设备租赁，商务咨询；

销售机械设备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】 

主要股东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% 

上海中海码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情况 

本次协议转让前，北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48,249,439 股股

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1.30%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通过其全资

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775,137,409 股股

份，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1,123,386,848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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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本的 68.72%；上海中海码头持有公司 70,943,455 股股份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4.34%。 

本次协议转让后，北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55,731,208 股股

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5.64%，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直接及间

接合计持有公司 1,030,868,617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3.06%；

上海中海码头持有公司 163,461,686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0%。 

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不会导致公

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协议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协议转让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北港集团 人民币普通股 348,249,439 21.30% 255,731,208 15.64% 

上海中海码头 人民币普通股 70,943,455 4.34% 163,461,686 10% 

四、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19 年 11 月 27 日，北港集团与上海中海码头签署了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协议签署主体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标的股份的数量、比例和性质 

本协议标的股份为甲方现时持有的北港股份 92,518,231 股

股份，占北港股份总股本的 5.66%。当前标的股份的性质为有限

售条件股份。 



 - 4 - 

（三）转让方式、价格及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、方式和条件 

1.转让方式：本次股份转让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

行，需取得广西区国资委批准。 

2.转让价格：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确定每股转让的价格

为 8.64 元，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799,357,515.84 元。 

3.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、方式和条件： 

（1）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署后且甲方通知完成设立结汇

待支付账户并提供账户资料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由乙方以现金方式

汇入甲方指定的结汇待支付账户以支付保证金（转让价款的

30%），即人民币 239,807,254.75 元。 

（2）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以现

金方式一次性将剩余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结汇待支付账户（转让

价款的 70%），即人民币 559,550,261.09 元。 

（3）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失败，则甲方将乙方

支付的保证金全额退回并加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

算的利息；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失败，则甲方有权将

保证金全额没收；若非因甲乙任何一方原因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失

败，双方应友好协商，甲方应将乙方支付的保证金全额退回。 

（四）标的股份交割、过户时间安排 

1.标的股份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的情况下交割： 

（1）本协议生效； 

（2）乙方已全额支付转让价款。 

2.在满足上述交割条件后的 2 个工作日内，双方共同向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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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变更登记，将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

下。 

（五）过渡期损益归属及安排 

协议签订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到乙方名下之日止为过渡期，在

过渡期内，标的股份对应的过渡期损益由甲方享有。 

（六）职工安置 

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。 

（七）债权债务的处理 

本次股份转让仅涉及北部湾港股权结构发生变动，北部湾港

的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续，其债权债务关系仍由其自身承担或享

有。 

（八）特别约定 

1.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应提议及促使北部湾港及时召开董事

会及股东大会，支持乙方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向北部湾

港派驻一位董事及作其他相应安排，满足乙方实现其对北部湾港

按照权益法入账的要求。 

2.当前标的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甲方应督促北部

湾港在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

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解除限售业务，标的股份的股份性质变更为

无限售条件股份。 

（九）违约责任 

1.本协议任何一方若未能履行其依本协议所承担的义务，从

而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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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守约方还可以解除本协议。 

2.标的股份存在瑕疵，或遭受有关部门或机关查封或冻结，

或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股份转让不能继续进行的，甲方未能在事

实发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排除的，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；

如乙方因前述情形选择解除本协议，甲方除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

全部转让价款外，还应向乙方支付该转让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

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。 

（十）生效时间及条件 

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

起成立，自下列条件满足后生效：（1）完成标的股份的解除限

售手续；（2）各方已就本次股份转让向相关监管机构取得及/或

做出一切必须的同意、批准、申报及备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广西区

国资委批准、国资监管机构资产评估备案（如需要）及经营者集

中申报审查（如需要），且该等同意和批准将不会在交割日前被

撤销。 

五、本次协议转让对交易双方的影响 

1.北港集团为广西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，上海

中海码头为我国央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企业，通

过本次协议转让，有利于北港集团践行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

“西部陆海新通道”建设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、扩大和深化北港

集团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

推动港航一体化发展。 

2.通过本次协议转让，有利于上海中海码头推进战略性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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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湾港，通过进一步扩大上海中海码头的持股比例能够更好地

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，实现权益法并表，增加对上海中海码头的

盈利贡献。 

六、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后续事项 

1.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广西区国资委批准。 

2.当前标的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公司将在本协议

签署后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解除限售业务。 

3.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深交所合规性审核，并在证券登记结

算公司办理协议股份过户相关手续。 

4.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相关法律

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.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协议转让的

告知函； 

2.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发展

有限公司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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